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陕西省级收费稽核系统主要形成的业务处理包括部省稽核数据的交互、偷逃漏通行费车辆的感知发现、省级稽核工单的流转与证据收集、稽核追缴名单的管理与车道下发、追缴名单车辆的车道拦截与补费、追缴通行费的拆分与划拨等。可与收费车道系统、清分结算系统等协同工作，形成收费、稽核、追缴、清分结算、部省交互等多个业务体系联动处理，有效打击偷逃漏通行费行为，是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的重要支撑系统。
为了保障陕西省级收费稽核系统的正常运行，发挥重要作用，软件应用系统需进行日常维护，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和可靠性。同时，随着收费稽核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新偷逃漏通行费的用户特征行为陆续出现，新的数据挖掘算法需求不断被提出，稽核软件需在现有省级收费稽核平台的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从而保障既有省部两级稽核系统数据通道安全稳定。在保障联网收费运营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对新逃漏行为的发现以不断提升稽核系统能力。
二、服务内容
（一）服务内容
 1.车辆漏费（逃费）行为特点分析：结合全省收费稽核工作实际，参考全路网内逃费行为案例，及时分析总结车辆漏费（逃费）行为特点。
2.逃费嫌疑车辆线索数据筛查推送服务，针对车辆逃费行为特征动态变化，及时推送各类具有较高逃费嫌疑的收费数据。
3.系统日常运维及网络安全服务。陕西省级收费稽核系统经过前期建设，已具备收费、稽核、追缴、清分结算、部省交互等业务闭环处理能力，需保障以下业务系统数据维护与软件平滑部署。
（1）部省交互：是部级稽核与省级稽核进行信息传输与数据汇集的业务处理，主要实现稽核重点关注名单、预追缴名单、预追缴名单明细、追缴名单、稽核结论信息、稽核结论明细、补费拆分明细、付款明细、收付款明细等信息的交互。
（2）系统管理：实现对省级稽核系统正常运行所需的基础信息和参数信息进行管理。主要包含系统使用机构、用户、角色、菜单、收费单元属性、特殊节假日等信息的管理和设定。
（3）数据汇聚：通过采集收费系统中车辆通行门架和收费站所产生的交易数据、牌识数据、抓拍图像等，对全省路网车辆通行信息进行汇聚、整理、校核等预处理。对通行路径存在缺失的通行，利用车牌识别数据进行补充。
（4）路径还原与再计费：根据车辆通行数据汇聚结果，依据车辆交易数据、通行数据、牌识数据等，利用路径拟合算法，对车辆实际通行路径进行还原，并以此进行车辆通行费的再计算。
（5）交易查询：实现对车辆通行的入口交易、出口交易、门架交易等信息进行查询，可对查询到的嫌疑车辆发起稽核工单。同时，实现对车牌识别结果进行查询，可对图像特情进行处理。
（6）AI感知：根据高速公路收费相关运营规则，持续分析车辆用户行为特征及可能发生的变化，感知嫌疑偷逃漏通行费车辆，并将信息推送至前端用户，以供人工审核。可对嫌疑车辆入、出口信息及图片、通行门架、路径信息等进行查看，可对人工审核存在漏费的车辆发起稽核工单处理。
（7）稽核工单:实现对AI感知嫌疑车辆和人工核查嫌疑车辆发起稽核工单，并将稽核工单派发至相关分公司路段，经过路段对派发单处理填报和证据上传，形成车辆偷逃漏通行费证据链，实现按车辆实际行驶路径、实际车型等信息的再计费，完成车辆欠费等信息的完整填报，经审核后，形成完整稽核结论。
（8）追缴名单管理：根据稽核工单流转形成的稽核结论，对确认存在漏费的非现金通行车辆生成预追缴名单，七日内未完成补费的车辆转入追缴名单；对确认存在漏费的其它车辆生成追缴名单；对于完成补费的车辆，及时从追缴名单或预追缴名单中剔除。
（9）数据同步:实现省级稽核追缴名单的车道数据同步。对生成的省级稽核追缴名单和预追缴名单及时将其下发至全省路网收费车道；对完成补费并从追缴名单或预追缴名单剔除的车辆，及时同步至收费车道，从车道数据中剔除。
（10）车道拦截提示:稽核追缴名单和预追缴名单及时下发至收费车道后，若名单内车辆通行混合车道或预追缴名单内车辆通行ETC车道时，收费系统会给出相关追缴提示信息，协助收费人员提示车辆用户尽快确认追缴信息，并补缴通行费；若追缴名单内车辆通行ETC车道时，车道栏杆机不会抬起，交易流程中断，需更换至混合车道由人工进行处理。
（11）追缴补费: 省级稽核系统可将稽核结论中欠费金额为正值的信息上传至部级补费平台，由部级补费平台传输至部级稽核平台。追缴名单内车辆车主可通过部级稽核补费平台或App进行通行费补缴。省级稽核系统将可下载获得用户的补缴信息，并作为用户车辆移出追缴名单的依据。
（12）补费拆分: 根据省中心制定的相关规则，将收缴到的补费资金按照稽核结论及结论明细信息拆分至各相关路段。
（13）统计报表: 实现报表配置管理、条件管理、历史统计管理、类型管理及报表打印等功能。
（14）信息发布与查询:实现收费稽核相关通知、公告等信息的发布及相关附件上传。提供稽核相关人员信息的查询和发行方机构信息的查询。
（15）网络安全维护：根据省中心检测出的应用软件漏洞，按照网络安全工作要求，对应用软件安全漏洞及时进行升级修复。
（二）技术要求
为提高我省收费稽核工作效率，保障全省收费稽核工作正常平稳开展。按照《陕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建立ETC用户欠交、少交、逃交高速公路通行费联合追交机制的通知》（陕交函〔2022〕183号）要求，由于收费稽核工作涉及环节多，覆盖面广，且相关业务仍在不断优化过程中，故服务商必须对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全网收费稽核业务形势十分熟悉，在充分理解现状的情况下，合同期内，提供完善的收费稽核服务。
1.对维护范围内的业务系统软件进行巡查或通过远程进行维护。
2.陕西省级收费稽核系统应对收费系统产生的数据进行全面筛查，以发现偷逃漏通行费行为。系统年处理收费数据量不应少于30亿条，年筛查通行车辆应不少于3亿辆次，年筛选嫌疑车辆应不少于3万辆次。通过对陕西省级收费稽核系统的使用，能够有效提升收费稽核数据分析能力。
3.针对维护范围内的业务系统软件出现的各类故障及异常问题应及时响应和排除。在硬件设备及网络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对软件故障及异常问题的响应时间不大于2小时，省级收费稽核平台正常运行率不小于99%，用户对系统使用满意度不小于90%。
三、服务要求
（一）服务时间及地点
1.服务时间
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
2.服务地点
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
（二）项目人员管理要求
为确保省中心稽核运维工作的顺利开展，供应商应对稽核服务人员素质整体把关，原则上应满足以下条件：
1.指定一名项目经理，须拥有五年以上行业从业经验，具有项目经理、专业服务人员、运行维护等相关服务从业资质。
2.项目组成员（不包括项目经理）至少3人以上。服务人员须拥有三年以上行业服务从业经验。
3.为保证项目的连续性，在项目服务周期内不得随意更换服务人员。
（三）资产要求
陕西省级收费稽核系统采用B/S架构开发，并集中部署运行于省中心虚拟化平台上，稽核产生的各类证据文件等均存储在省中心对象存储服务器中。
（四）保密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收集、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的文档、资料，包括文字、图片、表格、数字等各种形式的所属权均归属省中心，供应商必须对所涉及的内容保密，供应商及服务人员应按照要求签署保密协议。
（五）网络安全要求
供应商需配合省中心网络安全服务体系，对提出的漏洞扫描、策略配置、组件升级、应急处置等保障措施进行积极响应，并按照省中心网络安全服务体系提出的要求及时升级，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六）履约验收要求
项目履约验收主体为采购人，验收工作流程为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工作。本项目为一次性验收，采购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履约验收。
（七）违约条款
因供应商原因对工作造成实际影响的，按以下条款处理：
1.因供应商工作失误导致相关工作出现错误，每次扣除维护服务费1000元；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件的，将根据造成的实际影响及造成的损失进行相应的赔偿；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支付违约金20万元，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继续向其追偿。采购人因追索权利产生的差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一切合理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2.重大节假日、重要活动等特殊时期，应加强值班值守，保证 1名工作人员在岗，若发现擅离职守，按次扣除维护服务费2000元作为违约金。
3.供应商如不能及时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采购人有权延时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直至供应商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后再进行付款。
四、验收标准
（一）做好稽核系统维护记录。每月提交应用软件日常巡检记录及维护确认单。
（二）做好稽核系统成果记录，按月提交《收费稽核服务成果报告》作为必要支付依据。
（三）最后一个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由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整理服务期内履约情况及工作成果资料后，向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提交申请验收。
五、新供应商交接过渡期
[bookmark: _GoBack]该项目有新供应商熟悉交接期。新供应商需提前两个月安排人员到现场熟悉服务所对应的相关工作，采购人判定新供应商能力达到后方安排新供应商同之前供应商进行交接，以确保采购人业务的顺畅。熟悉期请遵守采购人相关规章制度并严格对所涉及到的内容保密，熟悉期新供应商人员违反采购人相关规定，造成事故或采购人损失的，由新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和费用。该项目招标时会组织现场勘查。
